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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新田县肥源国有林场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新田县肥源国有林场 
2025年6月18日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林业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编制辖区内的森林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国有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为核心,依法保护好国有林木、林地。配合森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偷砍盗伐、破坏动植物资源、毁林开垦、乱占林地等破坏国有森林资源案件。
（3）负责辖区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受损失。
（4）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做好管护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天然林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5）依据国家、省和市相关的管理规定,做好国家重点公益林和省级重点公益林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生态效益。
（6）完成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一）内设机构设置。根据编委核定，我局内设股室 3 个。
内设股室分别是综合室、资源保护室（安全生产室）、林政营林室。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现在职在编人员25人，两人退休，新增2人。

（2）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三公经费预算为8.05万元，支出决算为8.05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2.05万元，支出决算为2.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6万元，支出决算为6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收入合计559.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59.4万元，占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0%；事业收入0万元，占0%；经营收入0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0万元，占0%。
本年支出合计559.4元，其中：基本支出376.29万元，占63.18%；项目支出219.31万元，占36.82%；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0%；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
（2） 项目支出情况
本年度项目支出为219.31万元，其中:肥源林场金陵山管护用房建设项目30万元;生物防火隔离带建设项目40万元;森林防火专项资金18万元;中央财政第二批森林防火补助资金1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单位2024年年初预算数583.64万元，调整后，2024年决算数为559.4元，收支基本上无误。本年度项目增多，导致本年预算与决算差距较大。
本单位负责管护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及扑救工作；依法保护国有林木、林地及森林资源，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偷砍盗伐等违法行为；负责 管护区域内森林资源培育、天然林保护；负责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
负责生态公益林管护工作，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提高的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2024年湖南省新田县肥源国有林场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建设生物防火隔离带建设项目、国有林场管护用房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建立起具有阻火效果好、生态效益高、维护成本低等优势的“绿色防火墙”，在有效阻隔林火蔓延的同时，还能起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美化环境等作用，实现生态效益和防火效益的双赢；同时，通过管护用房卫生间、淋浴间建设，着力解决了林场职工洗澡排队的“老难题”，大幅改善了林区职工生产生活条件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人员配备不足。
2、财务知识学习不够，存在报账支付等问题。
3、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严格“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需进一步吸引人才，为事业添砖加瓦。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严格“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4、加强本单位实施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时完成财务工作，并进行决算信息公开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依照财政要求公开2024年决算，公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